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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

年4月30日发出通知，（详见2024年4月30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现场会议于

2024年5月31日下午15:00�在公司第五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上午9：15至9：25，9： 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军辉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256,630,593股，占公司总股本816,794,335股的31.419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54,925,473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21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7名，其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05,1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08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议案表决

情况如下：

1、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38,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39％；

反对1,991,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1％，弃权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07,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83.2621％；反对1,991,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379％；

弃权0股。

2、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54,477,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2％；

反对2,152,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388％；弃权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47,0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81.9100％；反对2,152,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900％；

弃权0股。

3、通过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254,477,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2％；

反对2,152,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388％；弃权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47,0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81.9100％；反对2,152,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900％；

弃权0股。

4、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54,477,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2％；

反对2,152,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388％；弃权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47,0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81.9100％；反对2,152,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900％；

弃权0股。

5、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4,477,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12％；

反对2,152,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388％；弃权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747,0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81.9100％；反对2,152,6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900％；

弃权0股。

6、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4,638,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39％；

反对1,991,7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1％；弃权0股，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07,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83.2621％；反对1,991,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379％；

弃权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在会上作了2023年度工作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 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金高峰、张子琳律师全程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 � � � �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24-028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年05月31日下午14：50在公司十二楼1216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88人，代表股份 263,598,094.00股，占总股本的22.891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246,732,522.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1.42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4人，代表股份16,865,5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4646％。

董事长徐自力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选，本次会议由董事王大林先生主持，公司其余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同意

√股)

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49,854,723 94.7862% 12,058,366 4.5745% 1,685,005 0.6392% 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49,869,623 94.7919% 11,713,466 4.4437% 2,015,005 0.7644% 通过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49,263,723 94.5620% 12,319,366 4.6735% 2,015,005 0.7644% 通过

4、《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49,276,823 94.5670% 12,636,266 4.7938% 1,685,005 0.6392% 通过

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249,276,823 94.5670% 12,306,266 4.6686% 2,015,005 0.7644% 通过

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249,773,623 94.7555% 12,139,466 4.6053% 1,685,005 0.6392% 通过

7、《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54,233,361 96.4473% 7,000,628 2.6558% 2,364,105 0.8969% 通过

8、《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54,240,761 96.4502% 7,241,728 2.7473% 2,115,605 0.8026% 通过

9、《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54,867,161 96.6878% 6,615,328 2.5096% 2,115,605 0.8026% 通过

1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54,253,861 96.4551% 7,228,628 2.7423% 2,115,605 0.8026% 通过

11、《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49,052,223 94.4818% 12,860,866 4.8790% 1,685,005 0.6392% 通过

12、《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54,940,661 96.7157% 6,171,528 2.3413% 2,485,905 0.9431% 通过

（三）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本次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股)

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

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122,201 18.5123% 12,058,366 71.4969% 1,685,005 9.9908%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137,101 18.6006% 11,713,466 69.4519% 2,015,005 11.9474%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531,201 15.0081% 12,319,366 73.0445% 2,015,005 11.9474%

4、《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544,301 15.0858% 12,636,266 74.9234% 1,685,005 9.9908%

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2,544,301 15.0858% 12,306,266 72.9668% 2,015,005 11.9474%

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3,041,101 18.0314% 12,139,466 71.9778% 1,685,005 9.9908%

7、《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500,839 44.4743% 7,000,628 41.5084% 2,364,105 14.0173%

8、《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508,239 44.5181% 7,241,728 42.9379% 2,115,605 12.5439%

9、《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8,134,639 48.2322% 6,615,328 39.2239% 2,115,605 12.5439%

1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521,339 44.5958% 7,228,628 42.8603% 2,115,605 12.5439%

11、《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319,701 13.7541% 12,860,866 76.2551% 1,685,005 9.9908%

12、《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208,139 48.6680% 6,171,528 36.5925% 2,485,905 14.73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海口）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宁、杨媛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泰和泰（海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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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5月2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4年5月

31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王周户先生、李成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

加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靳文平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 《关于陕西桃李旅游烹饪技术学校重新签署办学场地租赁合同的议

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陕西桃李旅游烹饪技术学校重新签署办学

场地租赁合同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21� � � � � � �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2024-026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陕西桃李旅游烹饪

技术学校重新签署办学场地

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1.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陕西桃李旅游烹饪技术学校

（以下简称“桃李技校” ）、西安桃李旅游烹饪专修学院（以下简称“桃李学院” ）为

两所民办职业技术学校，现校址（租赁）为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西路2号。

2021年5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桃李技校、桃李学院

分别与西安海纳善缘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置业” ）签订租赁合同，租赁

位于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西路2号西安微电机研究所老厂区 （以下简称 “桃园西路2

号” ）的房屋，用于教育培训、办公、餐饮、住宿、托养等。 其中，桃李技校租用厂区内

2-4号楼、8-10号楼，桃李学院租用1号、7号楼，租期分别为10年。

目前因桃李学院业务调整，以及桃李技校经营现状，经双方友好协商，拟将原租

赁合同废止，由桃李技校作为承租方（乙方）与海纳置业（甲方）重新签订租赁合

同，租期7年。首年租金为人民币760万元，之后租金每三年在上一年度租金的基础上

递增5%。

2.本次交易对方为海纳置业。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标的位于桃园西路2号，租赁房屋建筑面积20,010㎡。

4.本次交易经2024年5月3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安海纳善缘隆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04MAB0Q9QP3A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21年1月18日

法定代表人：邓志强

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环城西路368号海纳汽配城L-3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

赁；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土石方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环境监

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日用品批发；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林业产品销

售；礼品花卉销售；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房地产评估；柜台、

摊位出租；酒店管理；认证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服

务（不含劳务派遣）；环保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

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房屋拆迁服务；从事体育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除

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招生辅助服务；养老服务；机构

养老服务；健身休闲活动；供暖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医疗美容服务；医疗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股东情况：高兰持有海纳置业52%股权，邓志强持有海纳置业48%股权。

2.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3.未获知海纳置业与公司前十名其他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存在关系。

4.海纳置业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位于桃园西路2号原西安微电机研究所老厂区内，租用房屋建筑

面积20,010㎡，房屋为砖混结构，包括1号-4号、7号、8号及10号楼。

2.该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价格制定依据是参照了周边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根据不同年份确

定年租金：首年租金为760万元人民币，之后租金每三年在上一年度租金的基础上递

增5%。

五、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房产情况

1.1租赁房屋坐落于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西路2号微电机研究所老厂区内，

总占地面积26亩，乙方租用建筑面积约20010平米，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租赁

期间可以无偿使用租赁建筑物所在厂区26亩土地开展教育培训、办公、餐饮及其他

工作，乙方在开展上述工作不得影响甲方自用面积正常使用，房屋为砖混结构，包括

1-4号楼、7-10号楼（整院租赁不包含5、6、9号楼）。

1.2�甲方承诺房屋没有产权纠纷且房屋给乙方使用完全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的

规定。 有关按揭、涉税及其他有关可能影响乙方使用的事项以及甲方作为房屋业主

所必须履行的各项法定义务等，甲方均已在向乙方交付房屋前全部办妥。 本合同订

立后，若甲方原因导致的乙方不能正常经营使用房屋，致使乙方所遭受的全部经济

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

1.3该房产为西安微机电研究所所有，甲方为承租方，租期7年，甲方签订本合同

时已取得房屋实际所有权人同意转租的授权书。房屋所有权人同意甲方部分转租给

乙方，甲方向乙方转租期限和甲方房屋所有人签订的承租期限相同。

2.租赁期限

2.1本合同自2024年2月10日到2031年2月28日。

2.2本合同期满后，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续租权，如乙方要求续租应提前六

个月向甲方提出续租要求，经甲方同意，并签订书面续租合同。

3.租金及押金

3.1租金等费用

年租金760万元，租金按每半年一次的方式支付，并应提前二个月支付。 付款时

间为：每年6月10日、12月10日前支付。 甲方提供相应的税务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

收到发票付款。 甲方未能提供发票的，乙方有权延迟付款，不视为违约。 乙方支付的

租金为含税价，相关税费均由甲方自行承担。

3.2押金：乙方在2021年4月22日已支付押金人民币50万元，前租赁合同解除，现

将50万元押金转入本合同作为押金，在合同到期当日退回乙方。

3.3租金的递增方式为：自2025年2月10日起每三年进行一次调整，即每三年的

租金在上一年度租金的基础上递增5%。

4.租赁房屋的用途

乙方租赁用途，包括教育培训、办公、餐饮、住宿、托养等。 甲方允许乙方转租、分

租房屋，如因乙方原因需要转租、分租的，需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并征得甲方书面

同意。

5.本次合同的生效条件

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各自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审批程序后生效。

六、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目前桃李学院业务调整，以及桃李技校经营现状，经双方友好协商，拟将原

租赁合同废止，由桃李技校作为承租方与海纳置业重新签订办学场地租赁合同。 本

次交易可确保桃李技校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有利于桃李技校后续发展。 同时，对公

司的持续发展项目进行高技能、专业人员的培养和储备，提供扎实的人才供应和保

障。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交易对方相关资料文件

3.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编号：2024-028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24年5月31日接到股东束龙胜先生的通知， 其个人被法院冻结的股份于2024年5

月30日已解除冻结。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是否为限售股及限

售类型

解除日

束龙胜 否 11,086,952 28.72% 1.50% 否 2024年5月30日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司法冻结情况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束龙胜先生不存在被司法冻结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束龙胜先生按照规定自2024年5月30日开始减持股份， 在减持过程中发现其持

有公司的11,086,95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50%）被法院司法冻结，束龙胜

先生立即委托其代理律师联系法院申请解除司法冻结， 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接到

束龙胜先生的通知，获悉法院于5月30日已将冻结的11,086,952股股份全部解除冻

结。

本次股东股份解除冻结事项未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公司经营业务正常

开展。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 �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公告编号:2024-027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

降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股东束龙胜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后，束龙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005,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31日

收到公司股东束龙胜先生出具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束龙胜先生

因个人债务且已收到法院强制执行通知书，为了避免其股份被强制执行给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公司和个人等各方面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或造成不良影响，2024年5

月31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1,59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6103%。

本次权益变动后， 束龙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005,53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束龙胜 集中竞价 2024年5月31日 1,599,400 0.216103%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束龙胜

合计持有股份 38,604,936 5.216102% 37,005,536 4.9999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459,938 0.872834% 4,860,538 0.65673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2,144,998 4.343268% 32,144,998 4.343268%

注：上述数值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3、本次权益变动后，束龙胜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是束龙胜先生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束龙胜

先生一直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有关减持法律法规，履行了减持计划以及实

施减持等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上述事项属于应当编制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情形，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关于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的告知函》；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1965� � � �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4-48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24年4月3日，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招商公路” ）董事会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

9:15一15:00。 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31日下午14：30分在公司11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白景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吴广红律师、裴斐律师见证了本次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6名，所持股份5,429,579,21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6,820,337,394股的79.608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

名，所持股份5,011,083,8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472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3名，所持股份418,495,3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360%。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5,429,477,8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81%；

反对股份20,900股；弃权股份80,50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69,080,356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34%； 反对股份20,900股；

弃权股份80,500股。

（二）审议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5,429,477,8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81%；

反对股份20,900股；弃权股份80,50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69,080,356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34%； 反对股份20,900股；

弃权股份80,500股。

（三）审议公司《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份5,429,477,8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81%；

反对股份13,900股；弃权股份87,50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69,080,356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34%； 反对股份13,900股；

弃权股份87,500股。

（四）审议公司《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股份5,429,556,3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6%；

反对股份14,000股；弃权股份8,90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69,158,856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69%； 反对股份14,000股；

弃权股份8,900股。

（五）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份5,429,560,3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7%；

反对股份14,900股；弃权股份4,00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69,162,856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27%； 反对股份14,900股；

弃权股份4,000股。

（六）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股份5,429,479,7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82%；

反对股份20,900股；弃权股份78,60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69,082,256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62%；反对股份20,900股；弃

权股份78,600股。

（七）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子

公司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股份5,429,558,31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6%；

反对股份13,900股；弃权股份7,00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69,160,856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98%；反对股份13,900股；弃

权股份7,00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分别听取了独立董事曹文炼先生、沈翎女士、周黎亮先生、李兴华

先生所做的《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吴广红、裴斐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一）招商公路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招商公路202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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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31日（星期五）下午2:30开始，会期半天。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31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9:15

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益园文创基地B区B2三层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伟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 ）共16人，代表股份

29,926,2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8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7,105,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87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820,82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0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5,654,94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2322%。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2,834,1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123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2,820,82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08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26,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4,9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26,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4,9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24,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2,9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24,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2,9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24,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2,9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40,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2%；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2,9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向子琦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07,30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2,9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陈于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24,2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2,9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6%；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力律师、任星宇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日


